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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3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2015－089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乙克项目《股权置换及投资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及控股股东南江集团就所合计持有的海泰投资 40%股权与陈孝纲先生所持复旦海泰 22%

股权进行置换事项达成一致意见，三方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签订《股权置换及投资补偿协议》；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置换及投资补偿协议》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

事林立新、王坚忠回避表决。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均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鉴于生物制药项目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其是否能取得新药证书及药品生产许可证存在不确定

性；新药上市后其有效性及价格等是否能为患者接受具有不确定性。 

 

 

一、交易情况概述 

1、2015年 8月 28日，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丽家族”或“公

司”）、控股股东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江集团”）与陈孝纲

先生签署了《股权置换及投资补偿协议》，将公司所持有的海泰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泰投资”）25%股权和南江集团所持有的海泰投资 15%股权，合计海泰

投资的 40%股权与陈孝纲先生所持上海复旦海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

旦海泰”）22%股权进行置换。（以下简称“本次置换”或“本次交易”） 

 

上述《股权置换及投资补偿协议》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关联董事林立新、王坚忠回避表决。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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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目前华丽家族持有海泰投资 25%股权，南江集团持有海泰投资 75%股权。海

泰投资持有上海海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药业”）61.6%股权。海泰药

业持有复旦海泰 65%股权。 

3、海泰投资的控股子公司海泰药业计划利用其现有资源转型至细胞储存和治

疗领域，由于南江集团已投资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避免同业竞争，南

江集团决定转让其所持有的海泰投资股权。 

4、2011年 6月，公司与南江集团共同出资收购海泰投资 100%股权的目的是投

资其间接控股的复旦海泰“抗原-抗体-重组 DNA复合型疫苗”项目（简称“乙克项

目”）。公司已通过参股海泰投资间接投资乙克项目多年，决定继续保留对复旦海

泰的投资。经过与相关方协调沟通，决定将公司持有的海泰投资股权置换为复旦海

泰股权，从而实现直接持有乙克项目公司股权。 

5、公司目前所持有海泰投资 25%股权的投资成本为 5000 万元，鉴于南江集团

决定完全退出海泰投资，其同意对公司实施一定的经济补偿，补偿方案为公司所持

有的海泰投资的 25%股权以及南江集团所持有的海泰投资的 15%股权合计海泰投资

的 40%股权和陈孝纲先生所置换完成后的复旦海泰的 22%股权全部归公司所有。 

    6、南江集团承诺：从华丽家族持有复旦海泰股权之日开始，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如华丽家族提出股权转让要求,南江集团将以不低于 5000 万元的价格收购

华丽家族持有的复旦海泰 22%的股权。 

7、截止 2015年 6月 30日，海泰药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8,854.91万元，净

资产为 1,564.60万元（未经审计），其主要项目即复旦海泰乙克仍处于研发期和

临床试验期，尚未取得营业收入。复旦海泰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3017.82万元，净资

产为-258.39 万元（未经审计），其主要项目乙克仍处于研发期和临床试验期，尚

未取得营业收入。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闸北区天目中路 380 号 401 室 

法定代表人：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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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实业投资，科技服务，投资管理，室内设计，物业管理，国

内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置出资产：海泰投资有限公司 25%股权 

企业名称：海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廊坊市开发区鸿润道  

法定代表人：陈晓军  

注册资本：9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 5月 20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医药、化工、机械、电子产品、通讯、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投资咨

询、投资管理服务。  

股权结构：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75%股权，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其 25%股权，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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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置入资产：上海复旦海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2%股权 

1、复旦海泰成立于 2002 年 9 月，是由复旦大学与海泰药业等共同出资组建的生物

技术高科技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上海海泰药业

有限公司持有其 65%股权，陈孝纲持有其 22%股权，上海复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持有其 8%股权，包志宏持有其 5%股权。 

2、复旦海泰持有坐落于张江镇新盛村 34/5 丘面积为 12352 平方米的国有工业用地

使用权（权证号：浦 2009004449）。  

3、复旦海泰以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为技术依

托，主要研发产品系乙克最终产品（国家一类新药）。该疫苗为国际上首次研制成

功且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该项目被列入 2008 国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

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课题，预期到 2016 年 6 月完成 III

期临床第二阶段试验（目前已完成 140 例），计划 2017 年 6 月完成相关报告。 

4、2009 年 4 月 7 日，复旦海泰与复旦大学科学技术处就“重大传染病治疗性疫苗

国家工程实验室”项目签订合作建设意向书，并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是通过对治疗性疫苗研发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攻关以及引进和吸收国外先

进技术，建立和完善治疗性疫苗研发技术平台，开展技术服务。  

 

四、股权置换及投资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本公司、南江集团与陈孝纲先生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签署的《股权置换及

投资补偿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陈孝纲 

（二）股权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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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方和乙方于 2011年联合收购海泰投资的目的是间接投资复旦海泰的乙克项

目。甲方已经通过海泰投资间接投资复旦海泰的乙克项目多年，甲方仍决定继

续保留对乙克项目的投资。经与相关各方协调沟通后达成一致意见，将甲方所

持有的海泰投资的 25%股权以及乙方所持有的海泰投资的 15%股权，即以合计

在海泰投资的 40%股权与丙方所持有的复旦海泰的 22%股权进行置换，以实现

甲方对复旦海泰的直接持股。 

2. 甲方持有的海泰投资的 25%股权的投资成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由于作为甲方

大股东的乙方决定退出海泰投资，故而，乙方同意对甲方实施一定的经济补偿，

补偿方案为甲方所持有的海泰投资的 25%股权以及乙方所持有的海泰投资的 15%

股权和丙方完成股权置换后的复旦海泰的 22%股权全部归甲方所有。 

3.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海泰投资的 25％股权及权益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受让上

述 25%的股权；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海泰投资的 15％股权及权益转让给丙方，

丙方同意受让上述 15%的股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丙方将持有海泰投资 40%

的股权。 

4. 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复旦海泰的 22％股权及权益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受让上

述 22%的股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将持有复旦海泰 22%的股权。 

(三) 转让价款 

鉴于本协议项下各方进行的是股权置换，故而，甲方和丙方就其所受让的股权

无需再支付任何的股权转让款。 

（四）交易的实施与完成 

1. 本协议签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丙方一同将海泰投资和复旦海泰

的相应的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的全部文件递交至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并获得有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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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方确认，相应的股权交割,各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在甲方和丙方名下之日为

各自的交割日。相应的股权应被视为在各自的交割日由转让方已经交付受让方，

即自各自的交割日起，甲方享有与复旦海泰 22%股权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

利益，承担该股权的风险及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丙方享有与海泰投资 40%

股权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该股权的风险及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

务。 

（五）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即成立，自甲方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如需）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置换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复旦海泰 22%股权，对于其乙克项目的权益

比例进一步提高。公司对于生物医药项目的投资符合公司“科技+金融”双轮驱动

发展战略。 

 

六、风险提示 

1、鉴于生物制药项目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其是否能取得新药证书及药品生产许可

证存在不确定性； 

2、新药上市后其有效性及价格等是否能为患者接受具有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股权置换及投资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